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憂青少年誤以為「咁做都未必要負刑責」
警員佐級協會：「屠龍案」6人罪脫 同袍多感愕然

「屠龍案」14名被告中7人拒絕認罪，

案件經逾80日審訊後，陪審團於上周四

（29日）在高等法院裁定7名不認罪被告

中，僅賴振邦被控的其中一項屬反恐條例

下交替控罪的串謀導致相當可能會危害生

命或對財產造成嚴重損害的爆炸罪罪成，

其餘6人所涉控罪全部罪脫。香港警察隊員

佐級協會主席林志偉昨日在電視節目《講

清講楚》坦言，自己和很多警察同事都對

裁決感到愕然，但尊重法庭裁決，惟憂慮

年輕人或會有錯覺，誤以為原來這樣做都

未必要承擔刑責。

◆香港文匯報記者 蕭景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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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志偉表示，在案件判決後，香港警察隊員佐
級協會很多會員有所反應，但尊重法庭判

決。正如警方國家安全處總警司李桂華所言，案件
性質非常嚴重，涉及大量證據，包括炸藥 、槍械
及完善計劃等，而早前已有7名被告承認控罪，認
為在某程度上已確立一些現實，也有充分證據、有
污點證人的指控等，但裁決結果卻是這樣，坦言
「在我個人嚟講係比較愕然」。
他憂慮對於這一裁決，恐怕會令一些人有「錯
覺」，有錯誤的演繹或詮釋，令市民特別是年輕人
或會覺得「原來咁樣都係未必會受到一啲刑事嘅責
任」。

至於案中已有認罪被告被判處逾7年的刑期，林
志偉認為任何人面對監禁，不論刑期長短，也一定
有警世作用。他形容7年刑期「話長唔長、話短唔
短」，但對年輕人而言，有警惕作用。

指侮辱公職人員罪有需要立法
一直爭取訂立侮辱公職人員罪的林志偉又指，

隨着《維護國家安全條例》完成立法，警隊裝備
亦已改良，現時警察執勤多了安全感，不過仍須
就侮辱公職人員罪立法與政府商討。但今屆會改
為跟民政及青年事務局「對口」，形容對方回應
積極。他表示，法例的存在是要防止有事發生，

有工會曾向他反映，有些市民不知什麼原因，刻
意或經常在處理自己一些個案時對警察進行謾罵
和侮辱，「所以，法例的存在是必須的，從而令
社會更和諧。」

稱國際社會多有相關立法
林志偉續指，很多先進國際社會對於類似罪行

都是有相關立法。有時警察在處理事件執法時，
有市民可能「好忟憎、好激氣」，對警察宣洩不
滿，雖然警察同事會以包容、專業的態度去處理
和對待，但他呼籲市民不要肆意、蓄意或挑釁地
用粗言穢語，或侮辱式、侮辱性的說話攻擊警

察。
被問到現時警察若有粗言穢語等被投訴都是紀律
處分，一旦立法，市民侮辱公職人員就屬違法，會
否觀感上不對等？林志偉重申，該法例目的是當警
員執行權力時，不應遭受侮辱，問題不在於「係咪
唔可以鬧警察」，而是市民刻意、經過一連串警
告、開了個人錄影機後仍繼續才算干犯罪行，認為
「唔係單單講一兩句粗口就係犯法」。
他指法例不只涵蓋警察，而是所有公務員和公職
人員。對於能否以阻差辦公等其他罪行處理有關侮
辱公職人員罪行，林志偉指蒐證要求都不同，新的
立法條款將更為直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兩名男女疑
借香港城市大學一名教授不幸輕生事件，在
網上討論區和社交平台發布虛假的「死者遺
言」，涉嫌違反《維護國家安全條例》第二
十四條「出於煽動意圖作出一項或多項具煽
動意圖的作為」，日前被香港警務處國家安
全處拘捕後，昨日獲准保釋候查，須於10月
下旬再向警方報到。

女加工遺言 男放置燈箱
獲准保釋候查兩男女，當中女疑犯姓劉
（28歲），報稱任職公務員，據悉她是「網
絡黑手」，在該名城大教授輕生後，涉嫌惡
意捏造和「加工」所謂「李教授遺言」，再
發放到網上連登討論區及其他社交平台；至
於男疑犯則姓李（41歲），報稱是電單車送
貨散工，他涉嫌駕電單車持續在多個地點，
包括城大放置所謂「悼念燈箱」。兩人並不
相識，但同涉蓄意挑起社會矛盾及煽動他人
引起對中央及香港特區政府憎恨。
8月25日中午約12時，香港城市大學建築
及土木工程教授李衍樺（59歲）在港鐵九龍
站月台跳軌輕生後，同日下午約3時，即有賬
號名為「李老師不是你老師」在「X」平台
（前稱：Twitter推特）發帖，轉載聲稱是李
教授生前發出的「朋友圈」訊息截圖，捏造
教授生前在手機通訊軟件的留言，內容大意
指自2019黑暴後「沒有一天開心、對香港失
望；二十三條立法後更不作留戀」云云。其
後警方又發現一名男子，涉及駕電單車到城
大等多處地點放置所謂「悼念燈箱」煽仇。
香港警務處國家安全處隨後經深入調查，迅
速鎖定兩人身份，並在上周五（30日）在九龍
及新界拘捕兩人，並根據法庭手令搜查兩人的
住所及檢取有關電子通訊工具。當中男疑犯前
日下午約2時，再被押解到大圍顯徑街與顯田
街交界搜查一輛電單車。警方表示，調查行動
仍在進行，不排除有更多人被捕。

香港文匯報訊 9月1日起，漁護署執法人員當
發現任何人非法餵飼野生動物或野鴿，會即時採
取執法行動，不會再口頭警告。漁護署指，聯同
食環署、康文署和房屋署根據情報及舉報加強巡
查全港不同地方，尤其是過往有非法餵飼活動的
地點，並按情況採取適當執法行動。漁護署亦與
相關部門成立跨部門禁餵執法工作小組，定期檢
視和商討加強就非法餵飼的執法行動，有需要時
聯合執法。
《2024年野生動物保護（修訂）條例》於8月

1日起生效，全港禁餵野生動物涵蓋野鴿，罰則
由1萬元提升至最高罰款10萬元及監禁1年，並
引入5,000元定額罰款。新法例實施的適應期，
到8月底結束，即9月1日開始，部門就會在沒
有警告情況下進行執法行動。

記者走訪黑點揭野鴿茶餐廳後廚覓食
條例生效一個月來，野鴿黑點的改善現狀如

何，大公文匯全媒體記者走訪部分黑點調查，發
現全港各區因為有居民餵飼野鴿，導致多個屋苑
持續出現野鴿群聚集，個別屋苑更是「恒常地」
在高峰期，有逾百隻野鴿聚在泳池、草地及公
園，部分更聚集居民屋外窗邊，引致許多環境衞
生問題。
記者日前走訪沙田圍一帶（包括沙角邨），發

現那裏仍然是白鴿黑點。在現場看到很多食肆，
扔掉的食材垃圾暴露在路邊，有野鴿甚至直接進
入茶餐廳後廚覓食；圍牆上布滿野鴿的排洩物，
野鴿聚集，在樑柱築巢。立法會議員梁子穎建
議，可以封住屋簷空隙，隔絕野鴿的生存空間。
有野鴿在落雨後積水的地面上飲水、沖涼，梁子
穎亦建議清理積水黑點，先從環境開始改善。

區議員倡統籌跨部門執法
附近的清潔工向記者透露，早晨、下午三四

點、夜晚，都是野鴿被餵養的高峰期。食物不限
於米、麵包，留下的食物殘渣需要洗地清理，其
引來的野鴿、野雀的糞便，亦令附近居民和過路
人士感到厭惡，「很偶爾地會見食環署人員來巡
查。」
區議員古偉冰建議政府理順非法餵飼野生動

物的執法安排。梁子穎說，糞便都算衞生黑
點，需要政務司的配合，路面上的衞生則需要
食環署執法，天橋上的黑點又需路政署介入，
所以該政策是一個跨部門的執法指引，需要高
層統籌很多部門一起合作。梁子穎希望政府界
定清晰的執法指引，確保不同部門的執法標準
一致。
大部分市民支持禁止投餵白鴿，「有時糞便掉
落在行人身上，真的很困擾。」大家對現行法例
的細節知曉，例如知道定額罰款為5,000元，但
不知道具體何時開始。立法會議員李世榮表示，
建議政府應加強解說和宣傳，特別是針對旅客方
面，可在各陸路、海路關口或航班上多加宣傳。
長遠亦可在黑點設監視鏡頭，令心存僥倖的人有
所收斂。

◆文 / 圖：大公文匯全媒體記者 周傾芫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黃書蘭）就「立場新聞
案」的裁決，民主黨主席羅健熙昨天在一個公開
場合接受傳媒提問時稱，「裁決讓人覺得煽動罪
的定罪門檻好像降低了，法例收緊了，但收緊完
之後仍然是不知道那條紅線在哪裏」云云。多位
香港法律界人士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強調，香
港法庭的判決已釐清了何謂煽動、何謂煽動意
圖，清晰地指明出版自由與違法煽動之間的界線
到底何在；他們駁斥羅健熙將發布基於事實的正
常評論文章，與以假消息散播仇恨等犯罪行為混
為一談，罔顧事實扭曲香港法律，與美西方反華
勢力如出一轍。

傅健慈：守法市民不會誤墮法網
全國港澳研究會理事、香港基本法教育協會

副會長、法學教授傅健慈表示，對於煽動的控
罪，在港沿用多年，行之有效，定義清晰。根
據法庭在「立場新聞案」頒下的裁決理由指
出，法庭在已考慮所有事實及法律觀點後，裁
定涉案文章是在沒有提出任何客觀基礎下，攻
擊香港國安法、《刑事罪行條例》等條文及相
關執法及檢控程序；以假消息散播仇恨及反政
府情緒；攻擊警方執法並美化暴動的行為等，
並裁定《立場新聞》前總編輯鍾沛權、前署任

總編輯林紹桐知悉並認同涉案文章煽動意圖，
提供《立場新聞》作發布平台，意圖煽動憎恨
中央或香港特區政府、激起香港居民企圖不循
合法途徑促致改變依法制定的事項、及憎恨司
法等。兩人至少罔顧煽動後果，裁定他們具有
犯罪意圖等。
他強調，法庭的裁決理由已釐清煽動罪的界
線，而一般守法的市民絕不可能會誤墮法網。他
嚴厲譴責羅健熙有關說法斷章取義，將發布基於
事實的正常評論文章，與以假消息散播仇恨等犯
罪行為混為一談，罔顧事實，扭曲香港法律，大
放厥詞，與美西方反華勢力如出一轍。

龔靜儀：判決釐清了界線
大律師龔靜儀指出，法庭對「立場新聞案」
的判決清晰地釐清了何謂煽動、何謂煽動意
圖，列明了從法律角度，出版自由與違法煽動
之間的界線到底何在。而《刑事罪行條例》就
有關構成煽動意圖罪行的說明非常清楚，控方
在只需要證明有關刊物是煽動憎恨政府或使用
暴力等，並達到毫無合理疑點的舉證標準，便
可以成功地在案件中證明被告擁有相關犯罪意
圖。
她又指，法庭在該案的裁決理由中特別指出，

根據《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傳媒及
其工作人員在發布言論、資訊和文章時，必須遵
守及執行「特別責任和義務」，包括保障國家安
全或公共秩序，或公共衞生或風化。法庭也引用
了《歐洲人權公約》關於新聞自由的判例，指出
新聞工作者必須真誠地行事，以準確事實為基
礎，並提供準確可靠的資訊，方可獲言論和新聞
自由權利保障。但羅健熙卻依然是一派胡言，企
圖混淆視聽。

丁煌：不影響言論出版自由
大律師、「中國夢智庫」主席丁煌表示，「立
場新聞案」的裁決正如香港任何刑事罪行案件一
樣，都由法庭頒下有權威的判決書，白紙黑字闡
明裁決的法律觀點和根據，完整地釐清罪行的定
義、罪成的原因，既是成文的案例，亦作為官方
紀錄容許公眾隨時在網上查閱。而煽動罪的定義
及界線多年來一直相當清晰，任何人所作出的評
論只要是根據事實、無意挑動仇恨、不會罔顧構
成違法後果等，便無須擔心會犯法。
他呼籲廣大市民切勿誤信任何人對煽動罪的抹
黑，只要上網下載一份判決書一看，就會明白香
港法律都是有案例可循，煽動罪定義清晰，絕不
影響正常言論、出版自由。

禁餵野鴿 漁護署：即時執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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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界批羅健熙扭曲香港法律

▲有野鴿甚至直接進入茶餐廳後廚覓食。

◀記者日前走訪沙田圍一帶，發現那裏仍然是白鴿黑
點。

▲林志偉坦言很多警察同事都對裁決感到愕然，並憂慮年輕人
或會有錯覺，誤以為原來這樣做都未必要承擔刑責。 電視截圖

▶警方當日在行動中，檢獲步槍、手槍及200多發子彈等證
物。 資料圖片


